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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三）2021年10月19日，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，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，10名激励对象退休，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，公司应回购注销前述18名人员所持有的42万股限制性股票；公司2018年、2019、2020年净利润合计金额未达到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达成，第三个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，公司应回购注销309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303.80万股限...
	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和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的规定。

